附件2
承诺书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
本单位已了解并知悉《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支持港澳医疗机构集聚发展办法（修订）》（深前海规〔2026〕2号，以下简称《办法》）及申报指南的相关规定，并自愿申请相关扶持资金，现作出以下承诺：
一、本单位在申报扶持资金时，未被列入我市主管部门的“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无违法犯罪行为。
二、本单位实际管理机构设于前海合作区，并对机构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财产等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
三、本单位已完成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并正常运营，在前海合作区拥有稳定经营场地。
四、近一年内无医疗事故和违法违规经营事项等相关纪录。
五、本单位未就相同事项重复申请本《办法》及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前海合作区其他支持政策扶持资金。
六、本单位在申报、使用扶持资金过程中，不存在弄虚作假、隐瞒真相、骗取扶持资金、拒绝配合监督检查、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等问题。若违反本条承诺，本单位将一次性退还已发放的扶持资金并按同期贷款利率（LPR）支付利息；同时，同意前海管理局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将相关信息推送至深圳相关部门，纳入不诚信名单，并依法将本单位及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其他负有直接责任人员的行为信息纳入公共信用信息系统，采取惩戒措施；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七、本单位自扶持资金拨付之日起3年内，不将实际经营地迁离前海合作区。若提前迁离的，将一次性退还已发放的扶持资金并按同期贷款利率（LPR）支付利息。
八、本单位若获得办医场地购置资助，自首期扶持资金拨付之日起10年内，不对外转让、租售办医场地；若获得办医场地租金资助，自首期扶持资金拨付之日起，3年内不对外转租、分租办医场地。如未按要求将购置物业或者租赁场地作为本单位办医场地的，将一次性退还已发放的扶持资金并按同期贷款利率（LPR）支付利息。
九、本单位所提交的申请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本单位同意，前海管理局有权采取任何合法方式核实申请资料中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有效性。
十、本单位申请扶持资金不会对其他单位及个人造成任何侵权，如构成侵权，本单位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
十一、本单位将按照前海管理局要求，及时履行《办法》所规定之义务。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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